进口代理协议书
委托方名称：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代理方名称：深圳市松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华强北路赛格广场3502B-3503室
电      话：86-55-83665599,26288810,83665388(20线)
传      真：86-755-83665522
银 行 资料（注：银行资料只供参考，卖方可透过其他银行收款）：

银 行 名称:
帐      号： 

经双方友好协商,委托方特委托代理方办理货物进口的相关手续，细节如下：

1、 进口商品：
委托方指定货物。
2、 境外服务：
·服务内容：由代理方办理在境外机场（码头）或代理方指定地点提货及运输。
·委托方应缴费用及费率：
  ··提货费 费率：
  ··办单费 费率：

  ··香港本地运输费 费率：

  ··香港~深圳运输费 费率：

·缴费凭证：
  ··提货费用发票 
  ··办单费用发票

  ··香港运输发票

·缴付方式：由委托方自行缴付（或由代理方代缴，委托方在收到上述凭证之日起， 日内向代理方支付）。
3、 进口申报：

·服务内容：由代理方办理进口货物的申报手续。
·委托方应缴费用及费率：
  ··关税：              费率：

  ··增值税（海关代扣）： 费率：

  ··商检费：            费率：
·缴费凭证：
  ··关税缴款书

  ··代征增值税缴款书

  ··商检单及发票
·缴付方式：由委托方自行缴付（或由代理方代缴，委托方在收到上述凭证之日起， 日内向代理方支付）。

4、 国内运输：
·服务内容：由代理方办理国内运输，由深圳运往委托方指定地点。
·委托方应缴费用及费率：
··国内运输费： 费率：
·缴费凭证：
··承运人出具的运输发票。 
·缴付方式：由委托方自行缴付（或由代理方代缴，委托方在收到上述凭证之日起， 日内向代理方支付）。
5、 国内保险：
·服务内容：由代理方办理国内运输保险，受益人由委托方指定。
·委托方应缴费用及费率：保险费 费率：
·缴费凭证：由承保人出具的保险发票。
·缴付方式：由委托方自行缴付（或由代理方代缴，委托方在收到上述凭证之日起，日内向代理方支付）。
6、 外汇支付：
·服务内容：由代理方通过银行支付供应商每次进口申报的对应的外汇金额。
·有效付汇日：因海关及外汇管理部门的实际情况，每次进口申报完毕后20日内左右，方可办理对应外汇支付手续。

·付汇日期：在有效付汇日后，除公众假期外，由委托方指定。
·委托方应缴费用及费率：
  ··付汇手续费： 费率：

  ··电汇费：     费率：
·缴付方式：委托方按银行售汇牌价，将所需人民币加上银行手续费汇入代理方指定帐户，代理方在收到此款后2日内（除公众假期）办理完外汇支付手续,根据银行结算单与委托方进行实际结算。

·缴付凭证：银行付汇证明及手续费和电汇费发票 
·特别服务：
  ··委托方若因实际贸易需要必须在有效付汇日前支付外汇，代理方同意委托方按当日银行优惠汇率价折合人民币加上银行手续费支付代理方，代理方在收到此款后2日内（除公众假期）办理完外汇支付手续, 所支付的外汇货款不得大于进口申报金额。
7、 代理费用：

·针对以上服务，除委托方应缴纳的各项税费外，委托方应在进口货物后 日内支付代理方代理费。
·费率：
·凭证：由代理方开具代理费发票。
8、 其它条款：
·委托方必须在代理方进口申报前向代理方提供完整的进口货物单证和资料并保证真实可靠，若因委托方所提供的货物单证、资料与货物的实际状况不符而导致的法律纠纷和经济损失由委托方承担。
·代理方受委托方委托为委托方提供其进口货物在进口申报及仓储、商检、运输、保险和金融等系列相关环节的服务，如代理方在办理过程中确需向有关部门出具货物来源以及与委托方代理关系证明时，委托方有义务协助代理方办理。
·在委托方需要支付的各项税费中除去货物在进口申报过程中所交费用(进口商检费及关税、代扣增值税除外)，如需代理方代交并提供服务的，代理方的服务免费而所代交的税费（除非在协议条款中已经明确约定）以实际发生为准，代理方必须在代交前通知委托方并在得到委托方认可后方才加以办理，同时向委托方提供相应付款凭证。

·如果委托方委托代理方办理国内运输事宜，为维护双方的合法利益,代理方要求委托方自己或委托代理方办理货物运输和装卸保险，若委托方拒绝办理保险，则货物在运输和装卸中因发生任何事故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代理方概不承担。

·代理方在进口申报时按委托方提供并确认的<委托进口货物确认单>和外商原始单据内容如实申报,委托方须承担由此引起的海关质疑和经济法律责任;如代理方在 委托方尚未确认的状况下擅自越权申报所引起的法律纠纷和经济损失则由代理方自行承担。
·代理方必须保证在代理活动中遵守国家相关法律，代理方任何违法和违规的行为所导致的法律纠纷和经济损失由代理方承担。
·代理方在收到货物的同时应对货物原厂包装外观做必要的检查，若发现外观有较明显的破损或其它问题应通知委托方，并由委托方决定相关货物进一步地处理，而因此产生的各项费用由委托方承担。
·代理方不对所代理进口货物的质量差异以及内部组成的不完整承担任何责任，但代理方有义务协助委托方办理因此类原因而导致的货物退港及向供应商索赔等相关事务。
·如因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本合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约，代理方概不负责，但代理方应将上述发生的情况及时通知委托方。
·若本协议之签订地或发生争议时货物所在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被诉人为中国法人的，则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壹份，自双方单位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壹年。到期前可协商修改，无异议则到期自动顺延。合作期间如有争议纠纷可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裁决。

委托方签章：                        代理方签章：

日 期：                             日 期：

